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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海南省电动自行车金属号牌购置项目（二次招标）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1、范围 

本文规定了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类型、规格、颜色、适用范围、式样、固封装置、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更换和监督管理。 

适用于海南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电动自行车号牌的制作、检验、核发和

监督管理。 

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电动自行车号牌  

准予电动自行车在海南省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法定标志，其号码是电动自行车登记编

号。 

2.2  电动自行车登记编号 

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时，按规则给电动自行车确定的编号。电动自行车登记编

号包含：用汉字表示的市县名称、由阿拉伯数字组成。 

3、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类型、规格、颜色及使用范围 

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类型、规格、颜色及使用范围见表 1。 

表 1 

序号 类型 
外廓尺寸 

mm×mm 
颜色 数量（片） 适用范围 

1 电动自行车号牌 

212×130 

绿底白字 1 

符合 GB 17761-2018规定，并

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

自行车 

2 过渡期临时号牌 蓝底白字 1 
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电

动两轮车 
 

4、式样及效果图 

4.1 电动自行车号牌 

4.1.1适用于地区简称为两个汉字的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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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适用于地区简称为三个汉字的号牌 

 

4.2 过渡期临时号牌 

4.2.1适用于地区简称为两个汉字的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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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适用于地区简称为三个汉字的号牌 

 
 

4.3 市、经济开发区、县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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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开发区、县的简称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 2 

序号 地区名称 简称 

1 海口市 海口 

2 三亚市 三亚 

3 洋浦经济开发区 洋浦 

4 三沙市 三沙 

5 儋州市 儋州 

6 琼海市 琼海 

7 文昌市 文昌 

8 万宁市 万宁 

9 定安县 定安 

10 屯昌县 屯昌 

11 澄迈县 澄迈 

12 临高县 临高 

13 五指山市 五指山 

14 陵水黎族自治县 陵水 

15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保亭 

16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中 

17 白沙黎族自治县 白沙 

18 昌江黎族自治县 昌江 

19 东方市 东方 

20 乐东黎族自治县 乐东 

 

4.4 序号 

4.4.1序号位数、编码规则和适用号牌类型 

序号位数、编码规则和适用号牌类型见表 3。 

 

表 3 

序号位数 编码规则 适用号牌类型 

7位 

序号中每一位都使用阿拉伯数字 

（编号使用量达到总量 90%，由省级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确定新的编码规则） 

电动自行车号牌 

过渡期临时号牌 

 

4.4.2序号使用规则 

序号用数字和字母组合方式的使用应按表 4的规定依次有序使用。 

 

表 4 

启用顺序 数字和字母组合方式 

1 每一位都是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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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专用号牌简称用汉字 

过渡期临时号牌标注汉字“临”。 

 

5、技术要求（注：带★的为关键指标，必须满足，如不满足则投标将被拒绝；带 ▲ 

的指标为重要指标，如不满足将在技术评审中加重扣分） 

★5.1材料 

5.1.1基材 

a) 号牌基材应使用铝质材料，并符合 GB/T 3880.1 的规定。铝含量应不小于 99.6%； 

b) 铝质材料的力学性能应符合 GB/T 3880.2的规定，其中抗拉强度 80MPa~120MPa，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不小于 60MPa，试样原始标距为 50mm时的断后伸长率不小于 6%； 

c）铝质材料厚度不小于 0.8mm。 

5.1.2表面材料 

号牌表面应使用符合 GA 666或 GB/T 18833（I~V类）要求的反光膜。使用统一的

反光膜内层预印标识，即省份简称“琼”和汉语拼音头字母缩写“HN”，标识内容应与

在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的图样一致。 

 

★5.2字符 

号牌字符，包括发牌机关简称、专用汉字和号牌序号，使用全省统一的字体式样。

字符统一用树脂基色带印制成型，位置和式样应一致。字体式样实行涉密管理，不在本

文件体现。（提供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中未说明字符所用原材料或原材料不是树脂基色

带，视为无效投标。） 

★5.3生产序列标识 

5.3.1每片号牌应有唯一性生产序列标识，以加密二维条码的形式体现，位置应与

4.1和 4.2所示一致。解密后的二维条码包含地区行政区划代码和生产顺序号两部分信

息。 

5.3.2行政区划代码应符合 GB/T 2260的规定。 

5.3.3二维条码应符合 GB/T 18284 的规定。 

5.3.4生产序列标识与字符采用同种工艺印制。 

 

★5.4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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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牌外观要求如下： 

a) 表面应清晰、完整，不应有明显的皱纹、气泡、颗粒杂质等缺陷或损伤； 

b) 字符整齐，着色均匀； 

c) 除印有字符和边框的区域，反光均匀，不应有明显差异； 

d) 反光膜应与基材附着牢固； 

e) 正面应至少有清晰的内层预印标识“琼”和“HN”各 1个，标识与其余字符方向

一致且无倾斜或变形。 

★5.5尺寸误差 

外廓尺寸的误差应不大于±0.5%，字符尺寸的误差应不大于正负 1%，字符、生产序

列标识、反光膜内层预印标识的位置偏差应不大于 0.5mm。 

▲5.6逆反射性能 

号牌反光面的逆反射系数值应符合 GA 666 或 GB/T 18833（I~V类）的规定。 

▲5.7色度性能 

5.7.1逆反射色 

号牌反光面的逆反射色应符合 GA 666或 GB/T 18833 的规定。 

5.7.2表面色 

号牌反光面的表面色应符合 GA 666或 GB/T 18833 的规定。 

▲5.8耐温性能 

号牌在-40℃~60℃的环境中，不应有开裂、剥落、碎裂或者翘曲现象。 

▲5.9  抗弯曲性能 

号牌在受到外力弯曲时，表面不应有裂缝、剥落、层间分离等损坏现象。 

▲5.10抗冲击性能 

号牌在受到外力冲击时，号牌表面在以冲击点为圆心、半径为 6mm的圆形区域以外，

不应出现裂缝、层间脱离等现象。 

▲5.11抗溶剂性能 

号牌应能经受溶剂的浸蚀，表面不应出现褪色、变色、掉色、软化、皱纹、起泡、

开裂、起层、卷边或被溶解的痕迹。 

▲5.12耐盐水腐蚀性能 

号牌应能经受盐水的腐蚀，表面和铝板不应出现褪色、变色、掉色、软化、皱纹、

起泡、开裂、起层、卷边或被浸蚀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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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耐候性能 

号牌在耐候性能试验后应无明显的变色、褪色、霉斑、开裂、刻痕、凹陷、侵蚀、

剥 

离、粉化或变形；在任何边缘不应出现超过 1mm的收缩或膨胀和开裂；颜色应符合

3.7的规定。 

▲5.14黏附性能 

5.14.1反光膜的黏附性 

号牌上粘贴的反光膜应有良好的黏附性，反光膜的黏附性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 无法用人力方式将反光膜从金属底板上完整剥离； 

b) 在反光膜端施加 30N的拉力，不能将反光膜匀速拉动剥离。 

5.14.2字符印膜的黏附性 

号牌上用于着色的字符印膜应有良好的黏附性，应符合 GB/T 9286规定的 1级以上。 

▲5.15抗风沙性能 

号牌应能抵御风沙，按 4.14的方法试验后表面不应有破损、凹陷、剥落、掉色等

缺陷： 

6 、试验方法 

6.1  材料测试 

6.1.1  铝质材料 

6.1.1.1  按 GB/T 38801 的要求测试铝质材料的一般要求。 

6.1.1.2  按 GB/T 16865 的要求测试铝质材料的力学性能。 

6.1.1.3用游标卡尺测试铝质材料厚度。 

6.1.2反光膜 

在照度大于 150lx 的白天环境中，目视检查“琼”和“HN”标识，测量二者间距。 

6.2  字符 

在照度大于 150lx 的白天环境中，采集号牌正面的字符图像，与标准字符图像叠加

比对。 

6.3  生产序列标识检查 

6.3.1  在照度大于 150lx的白天环境中，目视检查生产序列标识。 

6.3.2  用专用条码解码软件检查条码的可识读性。 

6.3.3  用标准透明定位测试胶片检查生产序列标识的印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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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尺寸测试 

6.4.1  外廓尺寸 

用长度测量工具测量号牌的外廓尺寸。 

6.4.2  字符尺寸 

用长度测量工具测量号牌的字符尺寸。 

6.5  逆反射性能测试 

测试装置和方法按 GA 666或 GB/T 18833的规定。测试号牌上某一种颜色的逆反射

系数时，应使用低反射率的黑色材料遮挡其他颜色部位。 

6.6  色度性能测试 

6.6.1逆反射色 

采用 GB/T 3978规定的标准照明体 A光源（色温 2856K），观察角 0.2°、入射角 0°，

测试号牌上某一种颜色时，应使用低反射率的黑色材料遮挡其它颜色部位，按 GB/T 3979

规定的方法测量色品坐标。 

6.6.2表面色 

采用 GB/T 3978规定的标准照明 D65光源（色温 6500K），视场角 2°、几何条件

45/0，测试号牌上某一种颜色时，应使用低反射率的黑色材料遮挡其他颜色部位，按 GB/T 

3979规定的方法，测试每种颜色的 L* 、a* 、b*。 

6.7  耐温性能测试 

将号牌放入试验箱内，再将试验箱温度逐渐升至 60℃±2℃，使号牌在该温度下保

持 7h；完成后取出号牌在室温下放置 1h；再将号牌放入温度为-40℃±3℃的试验箱内，

使号牌在该温度下保持 15h。最后取出号牌，在室温下恢复 2h，检查号牌并记录试验结

果。 

6.8  抗弯曲性能测试 

将号牌背面紧贴于直径为 20mm 的圆钢棒上，30s内缓慢沿钢棒折弯 90°，然后检

查号牌并记录试验结果。 

6.9  抗冲击性能测试 

将金属材料号牌放置在-20℃±3℃的环境中 1h，取出 5min内进行冲击试验，反光

面朝上放置在厚度为 20mm 的钢板上，在号牌上方 2m处，用一个直径为 25mm的实心钢

球自由下落冲击号牌反光面 1次。试验后检查号牌并记录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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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抗溶剂性能测试 

将号牌分别浸入 SAE40 润滑油、-20号柴油和 70号以上汽油各 30min，取出擦干放

置 1h，然后检查号牌并记录试验结果。 

6.11  耐盐水腐蚀性能测试 

将金属材料号牌置于室温、浓度为(5±1)％（质量百分比）的氯化钠溶液中 48h，

取出擦干放置 1h，然后检查号牌并记录试验结果。 

6.12  耐候性能测试 

6.12.1  测试分类 

耐候性能测试分为自然暴露测试和人工气候加速老化测试。 

6.12.2  耐候性能测试时间 

自然暴露测试的时间为 4年，人工气候加速老化测试的时间为 1200h。 

6.12.3  自然暴露测试 

按 GB/T 3681的要求，把金属材料号牌安装在至少高于地面 1m的暴晒架上，号牌

面朝正南方，与水平面的夹角为 45°，号牌表面不应被其他物体遮挡阳光，不应积水，

暴露地点的选择尽可能近似实际使用环境或代表某一气候类型最严酷的地方。 

号牌开始暴晒后，每个月作一次表面检查，一年后，每三个月检查一次，直至最后。

自然暴露试验结束后，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 

6.12.4  人工气候加速老化测试 

选取不同颜色的号牌，并将其放入老化箱内，老化箱采用氙灯作为光源，试样正面

受到波长为 290nm～800nm 光线的辐射，其辐射强度为 550W/m²。整个试样面积内，辐射

强度的偏差不应大于 10%。在试验过程中，采用连续光照，黑板温度为 65℃±3℃，不

喷水时的相对湿度为 65%±5%，喷水周期为 18min/102min（喷水时间/不喷水时间）。

试验结束后，用浓度 5%的稀盐酸溶液清洗表面 45s，然后用水彻底冲洗，再用干净软布

擦干，最后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 

 

6.13  黏附性能测试 

6.13.1  反光膜的黏附性 

将金属材料号牌放在-20℃的低温箱内 1h，然后将试样取出，立即用人力方式将反

光膜从粘合的底板上剥离，检查并记录试验结果；若能用人力方式剥离的，则固定号牌，

在剥离的反光膜端施加 30N的拉力，检查是否能将反光膜匀速拉动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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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 印膜的黏附性 

测试装置和测试方法按 GB/T 9286 的规定，选用单刃切割刀具，切割间距为 2mm。

字符着色部分作为试验面。 

6.14  抗风沙性能测试 

样品与水平面成45°，正面朝上，正对风沙喷嘴出口，样品与喷嘴口的距离为 800mm。

喷嘴直径 8mm，喷沙空气压力为 0.3MPa，向号牌正面连续吹沙 10s，沙粒大小为 30目。

试验后检查试样。 

7、安装 

领取号牌后应立即安装，安装要求如下： 

a) 应正面朝外、字符正向安装在号牌板（架）上，禁止反装或倒装； 

b)号牌安装在电动自行车后端的中间，不应影响车辆安全行驶和号牌的识别； 

c) 安装要保证号牌无任何变形和遮盖，横向水平，纵向基本垂直于地面，纵向夹

角不大于 30°； 

d) 安装孔均应安装符合 GA 804-2008要求的固封装置，但受车辆条件限制无法安

装的除外； 

e) 使用号牌架辅助安装时，号牌架不应遮盖牌面字符； 

f) 号牌周边不应有其他影响号牌识别的光源。 

8、更换 

以下情况导致号牌不清晰、不完整而影响识别，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更换

时，应更换号牌： 

a) 号牌字符被涂改，不能复原； 

b) 号牌底色反光明显不均匀； 

c) 号牌的安装孔损坏或其他物理化学损坏； 

d) 号牌的底色或字符颜色明显褪色； 

e) 牌面字符或生产序列标识不完整； 

f) 号牌外观不符合 5.4的要求。 

★9、号牌固封装置 

借鉴公安部公共行业标准《机动车号牌专用固封装置》（GA804）有关号牌固封装

置的要求，统一全省电动自行车固封装置的标准。一套固封螺丝包含底座、扣盖、螺栓、

螺母四个配件，尺寸规格视选定号牌留有的号牌安装口而定，扣盖盖面压铸“琼”字符，

底座、扣盖为锌合金材质或不锈钢材质，螺栓、螺母为铁质或不锈钢材质，铁质的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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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镀锌加三价彩钝化或镀锌加军绿色钝化的防锈处理。螺栓采用防拆卸结构，为单向螺

栓，扣盖装上后被反爪结构固定，非暴力破坏不能拆出。整套固封装置具备防盗、防撬、

防锈、易安装等特点。 

 

10、海南省电动车金属号牌市县需求统计表 

海南省电动车金属号牌市县需求统计表 

序号 市县 需求量 备注 

1 海口支队 100000 

  

  

  

  

  

  

  

  

  

  

  

  

  

  

  

  

  

  

  

本表中数量为估算数量，投

标人按本表数量报价，投标

报价的单价不得超过 8元/

个，否则按废标处理。 

结算时按中标单价与实际

供货数量结算。 

2 三亚支队 125000 

3 儋州支队 250000 

4 万宁大队 5000 

5 澄迈大队 200000 

6 白沙大队 2000 

7 定安大队 110000 

8 东方大队 30000 

9 乐东大队 10000 

10 琼海大队 30000 

11 
琼中大队 

20000 

12 
屯昌大队 

30000 

13 文昌大队 5000 

14 五指山大队 10500 

15 保亭大队 30000 

16 洋浦支队 20000 

17 临高大队 50000 

18 昌江大队 15000 

19 陵水大队 100000 

20 三沙支队 1000 

  合计 1143500 

 

11、电动车金属号牌资金及服务要求 

电动车金属号牌资金支付、支付方式及服务要求由中标供应商与各市县交警部门自

行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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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样品 

投标人应根据本需求的要求提供电动自行车号牌、过渡期临时号牌（含号牌固封装

置）各 1个样品。如未提供或者未按要求提供，则将影响在综合评分中的得分。交付的

货物应和中标方投标时提供的样品一致。 

 

三、其他相关要求 

1、投标人必须提供详细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方案。 

（1） 整体项目提供 4年 5×8小时上门保修；提供 7×24小时技术支持和服务，1

小时内作出实质性响应，对重大问题提供现场技术支持，4小时内到达指定现场，8小

时内排除故障。 

（2）免费质保期结束后，对产品继续提供完善而优惠的售后服务。 

2、投标人必须根据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投标文件。在中标结果公

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中标候选人所投产品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如发现与其投标文

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3、交货期（交付期）：同各市县交警部门签订的合同生效后 30天内。 

4、投标人不能低于成本价恶意报价。投标报价低于成本的，作为无效投标处理。如

中标人的报价过低（低于预算金额的 50%），明显不符合市场价格，则采购人有权要求

中标人提供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 10%作为履约保证金，同时项目预付款为 0，待所有物

资到货并验收合格后再支付。如中标人在实施过程中偷工减料、不按期完成项目，则采

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并报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